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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拓宽教师来源渠道，使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优秀人员成

为教师队伍后备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

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以及《天津

市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意见。 一、认定教师资格种类及

人员范围 （一）认定教师资格种类 2009年面向社会认定教师

资格的种类是：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学

教师资格、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二）认定人员范围 1.2009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独立学院以及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 2. 

其他符合《教师法》规定条件的人员。 二、申请条件 （一）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应是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户

籍或工作单位在我市的中国公民。 （二）学历条件 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应具备《教师法》所规定的国民教育系列的学历：

1.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

其以上学历（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和

高中毕业学历不符合申请条件）； 2.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

，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其他中等专业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和高中毕业学历不符合申请条

件）；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

及其以上学历； 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5.申请



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应当同时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及其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其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三）

取得《天津市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合格证》。 

（四）取得二级乙等以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

五）具备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

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并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

的体检合格。 （六）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经申

请人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单位、

就读学校对其思想品德鉴定合格。 （七）参加由教师资格认

定机构统一组织的教学能力考核合格。 三、教师资格的申请

及认定程序 （一）认定机构及权限来源：考试大 根据《教师

资格条例》和《天津市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及全市18个区、县的教育局为我市教师

资格认定机构。 申请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实行

属地化管理，由申请人户籍或工作单位、就读学校所在地的

区、县教育局受理并认定；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市教委

受理并认定。 （二）认定程序 1.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 申

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须参加由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办公室统一组织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取得《

合格证》。 2.体检 取得《天津市教师资格教育学、教育心理

学合格证》的申请人员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医院，按

照《天津市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进行体格检查。 3.教学

能力考试 体检合格的申请人员按照申请的教师资格种类，到

具有相应的认定权限的认定机构参加市或区（县）教师资格



认定机构组织的教学能力考试，取得《天津市教师资格认定

教学能力合格证》。 4.本人申请 符合申请条件的人须填写《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按照教师资格认定权限，向户籍或

工作单位、就读学校所在区、县或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

申请，并提交如下申请材料： ①《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

式两份； ②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或就读证明）原件和复

印件以及近期同底正面免冠2寸照片三张； ③《天津市教师

资格认定体检表》原件； ④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

复印件； ⑤《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 ⑥《天津市教师资格

认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合格证》，《天津市教师资格认定

教学能力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 ⑦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

实习指导教师资格须提交助理工程师及其以上的专业技术职

务证书或者中级及其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 5.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于受理申请期限终止之日

起30个法定工作日内作出资格认定的结论，认定合格者颁发

《教师资格证书》，按要求将文字材料归档保存。 四、教师

资格考试收费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

纳考试费用，我市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严格按照天津市

物价局、财政局核定的天津市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津价

费〔2008〕55号文件）收取考试费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